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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

初国清（副教授）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会计学院，大连 116052）

【摘要】在上市公司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频发的背景下，本文结合实例分析了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对股权激

励计划取消的相关处理规定，发现现行准则仍有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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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颁布以来，上市公司实施
股权激励的热情日益高涨。据统计，截至 2014年末，共有
682家A股上市公司陆续推出了股权激励计划。但遗憾的
是，由于股市低迷、业绩不达标等原因，有超过1/3的股权
激励计划被终止实施。新宁物流的激励计划甚至实施不

到 4个月便宣告终止。面对如此大面积的“终止”行为，股
权激励计划终止的会计处理却不够详尽、疑点颇多，因此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

一、现行准则的相关规定及在实务中的应用

“终止实施”是上市公司对外公告的说法，而现行准

则称之为“取消”。与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相关的最新

规定出现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股份支付章节中
的第二节第五部分：“（三）取消或结算：如果企业在等待

期内取消了所授予的权益工具或结算了所授予的权益工

具（因未满足可行权条件而被取消的除外），企业应当：

①将取消或结算作为加速可行权处理，立即确认原本应
在剩余等待期内确认的金额。②在取消或结算时支付给
职工的所有款项均应作为权益的回购处理，回购支付的

金额高于该权益工具在回购日公允价值的部分，计入当

期费用。企业如果购其职工已可行权的权益工具，应当借

记所有者权益，回购支付的金额高于该权益工具在回购

日公允价值的部分，计入当期费用。”

（一）主动取消股权激励计划

例：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世联

行”）的股票期权授予日为 2011年 2月 21日，股票期权的
行权价格为34.1元。行权安排：股票期权的有效期为自股
票期权授予之日起五年。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应在股票

期权授权日起满 1年后的 48个月内，每年按股票期权授
予额度的25%、25%、25%和25%的行权比例分期行权。
公司从 2011年 3月开始按月在等待期内摊销相关的

股权激励费用。根据测算，世联行的股权激励费用的摊销

计划表如表1所示。

时隔仅 10个月之后，2011年 12月 23日，该公司在等
待期内终止实施并注销了股票期权，对于原本应在剩余

等待期内确认的股权激励费用 3 728.76万元均在2011年
度加速确认。世联行因本次终止实施，在2011年共确认了
6 588.22万元的股权激励费用，占当年利润总额（27 477.80
万元）的24%。
（二）被动取消股权激励计划

除企业在等待期内主动取消股权激励计划外，在等

待期结束时因未满足可行权条件（主要指非市场条件）则

企业所授予的权益工具会被动取消，这里所说的“被取

消”也可以理解为“自动失效”。

现行准则规定，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

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

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权权

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

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

本公积。以海普瑞（002399）为例，该公司于2012年5月 16
日完成股票期权的授予，共授予 1 167万份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人数为 92名，行权价格为 29.79元。由于公司 2012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增长率及净资产收益率未能满足行权

条件，因此在2012年末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自动失效”。
在 2012年末，海普瑞估计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为 0，因此
未确认第一个行权期计划获授期权相应的股份支付相关

成本或费用。

期权份数
（万份）

1 310.25

每份期权的
公允价值（元/份）

5.028 21

股份支付费用
（万元）

6 588.22

表 1 世联行股权激励费用摊销计划表

摊销计划（万元）

2011年

2 859.46

2012年

2 058.82

2013年

1 098.04

2014年

503.27

2015年

6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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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激励计划取消的会计处理问题分析

（一）“加速（可）行权”的说法易导致误解

如果企业在等待期内取消了授予的权益性股份支付

计划，就意味着到等待期结束职工所提供的服务能否实

现非市场行权条件成为未知数，为了不抹杀取消前职工

所付出的努力，因此视同职工在等待期已经提供了高质

量的服务，视同可行权条件“加速实现”，将企业在剩余等

待期内获得的员工服务立即予以全部确认。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中规定，企业在等待期内
取消了所授予的权益工具，则应当对取消所授予的权益

性工具作为“加速行权”处理。其中，“加速行权”这个说法

在2010年的讲解中修改为“加速可行权”。即便如此，这一
说法仍易导致误解。既然企业承认可行权条件加速实现，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职工有权利要求行权呢？“加速（可）行

权”的会计处理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参照真正的职工行权

进行会计处理呢？

（二）加速确认股权激励费用缺乏理论依据

授予职工股份或股份期权，相当于企业支付了基本

薪酬以外的额外薪酬以获得额外的利益。但是估计这些

额外利益的公允价值很困难，同时直接计量所获得服务

的公允价值也很困难，因此企业只能参照授予的权益性

工具的公允价值来计量所获得的服务的公允价值。在等

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当期虽已经获得了职工

提供的服务，但是没有实现业绩指标等行权条件，可视为

企业没有获得额外的利益，因此企业只应该将职工的基

本薪酬确认为当期成本费用，而不应该确认股权激励费

用。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股权激励计划“自动失效”时

不确认股权激励费用是合理的。但是，上市公司主动取消

股权激励计划后加速确认股权激励费用的处理则缺乏理

论依据，具体分析如下。

国际会计准则中有这样的描述：①如果企业授予职
工的是可立即行权，即无需完成一段特定时间的服务就

可以无条件取得的权益性工具，则假定企业已经取得了

职工所提供的服务。该权益性工具是为职工过去所提供

的服务给予的奖励。在这种情况下，在授予日，企业应确

认所取得的全部服务，并相应增加权益。②如果所授予的
权益性工具只有在职工完成了某一特定期间的服务以后

才能行权，则假定企业所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会于未来

获得，即在等待期间内获得。企业应在等待期内职工提供

服务时对其进行会计处理，并相应增加权益。因此，企业

在取消股权激励计划时，提前确认后面多期的未获得的

职工服务是不合理的。

（三）加速行权导致虚增费用而低估利润

上市公司在等待期内主动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后，将

原本在剩余等待期内确认的成本费用，一次性计入终止

当期，必然会导致当期利润大幅下降。对于以权益结算的

股份支付，在取消时上市公司实际未授予股份、未产生任

何经济利益的流出，成本费用只是虚增，上市公司的真实

盈利能力被低估。

前述案例中的世联行于 2011年 12月 23日终止实施
其股票激励计划，为此在 2011年度加速确认了 6 588.22
万元股权激励费，占当年利润总额（27 477.80万元）的
24%。试想，如果世联行将“终止”行为延后 10天，那么
2011年的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将因为没有满足可行权业
绩指标而自动失效，世联行将减少确认2 859.46万元股权
激励费用。

再如，唐人神集团于2014年12月24日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对“终止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结

果，仅有37万股投票同意“终止”的议案，竟有多达1.17亿
股的反对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65%，另有 2 081万股的弃权票。唐人神的“终止”议案
遭到股东大会否决的重要原因是，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后

会加速摊销约 4 859.16万元的费用，而公司 2014年前三
季度的净利润只有5 752.86万元。
（四）资本公积的处理存疑

世联行在2011年共确认了6 588.22 万元股权激励费
用，按照相关规定，该笔激励费用应借记“管理费用”科

目，贷记“资本公积”科目。如果参照等待期内的正常处

理，则资本公积的明细科目应该是“其他资本公积”。正常

等待期产生的“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最终会随着

职工的行权而逐步转入“股本”和“资本公积——股本溢

价”科目，而因主动取消计划提前确认的“其他资本公积”

将面临长期挂账、无处可转的尴尬。如果按照真正的实际

行权处理，将这笔费用从“其他资本公积”明细转入“股本

溢价”明细，而股本溢价将来有转为股本的可能，这就造

成了虚增资本。

（五）加速确认的股权激励费用可否税前扣除没有明

确规定

到目前为止，关于上市公司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后加

速确认的股权激励费用可否税前扣除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2012年7月开始实行的《关于我国居民企业实行股权
激励计划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 2012年第 18号公告）中规定：上市公司等待期内会计
上计算确认的相关成本费用，不得在对应年度计算缴纳

企业所得税时扣除。在股权激励计划可行权后，上市公司

方可根据该股票实际行权时的公允价格与当年激励对象

实际行权支付价格的差额及数量，计算确定作为当年上

市公司工资薪金支出，依照税法规定进行税前扣除。根据

这一规定不难分析，对于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加速确

认的股权激励费用并没有对应的上市公司实际支出，没

有发生实际意义上的行权，因此不应该在税前扣除。这样

一来，这种“主动终止”行为就对上市公司更加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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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建议

目前，A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特点是多个行权
期复合在一起，如下图所示：

世联行设定了 2011 ~ 2015年五个行权期，每个行权
期都有预先设定的行权条件。每年年末，所设定的行权条

件全部实现，则职工可按授予的股票期权的最高25%进行
行权，如果行权条件没有达到，则丧失行权权利。各行权

有效期内未全部行权的，则未行权的该部分股票期权作

废。前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情况并不影响后一个行权期，每

个行权期相对独立。

本文认为，在某个等待期内主动终止股权激励计划

的企业，只对终止日所在的等待期进行立即行权处理，并

参照真正意义上的行权处理，而后续的其他等待期视为

未开始即取消，不做特别处理。

仍以世联行为例，其在第一个等待期内，即2011年12
月 23日终止实施其股票激励计划，可视为第一个等待期
的行权条件已达到，职工可按授予日授予的股票期权的

最高25%立即行权。世联行按照达到行权条件的处理方法
进行会计处理，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科目。在既定的行权有效期内，按照

职工实际行权的数量进行计算，借记“银行存款”、“资本

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贷记“股本”和“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科目。而后面四个相对独立的行权期，并

没有真正开始即被取消，因此无需进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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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法下顺流交易抵销核算新探

白露珍（博士），邱玉莲

（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武汉 430081）

【摘要】权益法下顺流交易抵销的会计核算问题一直是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的难点之一。本文在阐述权益法分

类的基础上，分析了顺流交易抵销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例题剖析了顺流交易抵销核算的深层次原因，探讨了相关抵

销分录的编制，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顺流交易抵销核算的经济实质。

【关键词】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顺流交易；抵销核算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提高企业财

务报表质量和会计信息透明度，我国财政部于 2014年 3
月13日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以下简称“新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2006年 2月 15日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同时废止。

关于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中顺流交易抵销的会

计核算问题，不少学者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不过，笔

者通过整理相关文献发现，各位学者对顺流交易会计处

理的理解存在分歧，主要体现为在顺流交易发生当期及

以后期间，投资方个别财务报表中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的抵销，以及当投资方有子公司，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时，相关报表项目的调整。为此，本文结合实例做进一步

的阐述和分析。

一、权益法的分类

新准则第九条规定，投资方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权益法，是指长

期股权投资按初始投资成本计量后，在投资持有期间根

据投资方享有被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变动对投资

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的方法。


